
 

证券代码：002519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7-027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上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董事 8名，其中董事张红、白晓旻、独立董事陈友

春、黄雄、于北方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由董事长吴建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会议形成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

事辞职并增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提名林超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提名张家书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 立 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明 确 的 同 意 意 见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张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http://www.cninfo.com.cn/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张红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独 立 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明 确 的 同 意 意 见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薛利军先生、白晓旻

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 立 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明 确 的 同 意 意 见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逐项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1）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8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公司回购股份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2）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8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本次回购A 股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00元/股（[0－9.00]元/股）。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3）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8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A、回购股份的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B、回购股份的数量：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142,222,863股，若全额回购2.43%，

预计可回购股份不超过27,777,777股（本预案中数字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尾

数差异，下同），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C、回购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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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购股份规模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2.43%。 

（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8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回购的资金总额预计为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5）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8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如果触

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总额（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资金不足购买100

股股票视为达到回购的资金总额）或回购股份规模两者之一达到最高限额，亦即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

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6）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8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届时将根据公司具体情况制订相关方案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股份回购的实际实施进度。若员工持股计划、

股权激励计划未能如期成功实施或虽已实施但筹措资金未能达到公司计划金额，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未过户的回购股份予以注销。  

（7）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8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

月。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 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 2017年 5月 26日实施完毕 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相关工作，

根据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5.935元/股调整为 3.40元/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8.04元/股

调整为 4.64元/股；鉴于原激励对象王正兵因个人原因离职，董事会同意以 3.40

元/股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已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0800股。 

公司董事吴建明、薛利军、庞鹰、白晓旻属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4名董事张红、陈友春、黄雄和于北方参

与了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 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北京市海润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 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 2017年 5月 26日实施完毕 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相关工作，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将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

格由 8.62元/股调整为 4.98元/股；鉴于原激励对象陈蓉因个人原因离职，董事

会同意以 4.98元/股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已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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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北京市海润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拟回购注销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已离职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5800股，注销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将由1,142,222,863股变更为1,142,097,063股，注册资本亦相应由

1,142,222,863元变更为1,142,097,063元。 

八、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修正案》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2017年7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九、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7年 8月 7日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召开 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附件（一）拟任董事简历： 

林超，男，1965年生。曾先后任职于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及福建骏

腾电子有限公司，现任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骏腾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长。 

林超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2.45%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查询，林超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张家书，男，1971年生。曾任上海柏宜照明电子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工，

2010年至今就职于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洛阳嘉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洛阳嘉盛电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于 2015年被洛阳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评为“优秀企业家”，于 2016年被

洛阳市评为“2015 年度洛阳市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标兵”。 

张家书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1.44%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查询，张家书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附件（二）新任高管简历： 

张红，男，1967年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铜陵市化学工业集团研

究设计院研究员，安徽省化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同智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合肥市原创动漫园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合肥同智机电控

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合肥倍豪海洋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合肥红



 

宝石创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红先生现持有本公司10.62%股权。与公司监事张恕华女士为姐弟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经公司查询，张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况。 

 

白晓旻，女，1967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安徽开元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安徽开元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合肥市科技创新公共

服务中心综合部主任、业务部主任，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兼任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董

事。 

白晓旻女士现持有本公司0.24%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查询，白晓旻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薛利军，男，1970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职于银河电子集团，2000

年 6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并兼任江苏亿新电子有限公司总经

理、江苏亿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亿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薛利军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0.49%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查询，薛利军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